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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岗位员工违纪，未
经健康检查解聘涉嫌违法

何某三年前入职我市一家生产
休闲旅游产品的企业，按照双方签
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其工作岗位为
喷漆车间喷漆工，合同期限两年。
去年 9 月，何某在工作时违反工序
规定，造成一批产品报废，公司因
此损失 5 万多元。为此，企业决定
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立即解聘何
某，并提前向他发出了通知。

何某同意公司的决定，但同时
提出，喷漆工是一种特殊岗位，在
正式离职前公司必须为其作一次全
面的健康检查，以确定是否患有职
业病，如果公司拒绝，将通过法律
程序维护自身权益。

公司的法律顾问陈律师了解到
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公司负责人建
议：对何某的处理应慎重，如果真
的要解聘，必须为其提供全面的健
康检查，因为 《职业病防治法》 明

确规定，“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
康检查的劳动者，用人单位不得解
除 或 者 终 止 与 其 订 立 的 劳 动 合
同。”此外，根据相关劳动法律，
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
者，如果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
查，用人单位不得提前三十日以书
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额外支付
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解除劳动合
同。因为喷漆车间具有较大的职业
危害，这就决定了公司虽然有充足
理由与何某解除劳动合同，但必须
为其进行离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
否则，可能给公司带来法律纠纷和
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公司负责人承认，原来以为何
某违反劳动纪律，给公司造成损失，
解除与他的劳动合同不存在任何障
碍，现在看来，公司对法律的认知
仍不够全面，幸亏律师及时予以提
醒，才避免了可能的违法后果。

劳动者违纪，法定权利
不能一笔勾销

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用人单

位面对违纪员工时，常常觉得自己
处在制高点，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在处理与违纪员工相关的善后事宜
时容易不留任何余地，尤其是面对
具体的经济利益时，想借此减轻责
任承担，他们常用的一句话就是：

“既然是你违反了公司的纪律，自
然就该承担一切责任，有什么权利
跟公司讨价还价？”而一些劳动者
也因自己违规在先，觉得理亏而只
能接受。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员工
违纪与公司法定责任的承担并非一
回事，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的
陈律师表示，员工即使确已违纪，
但用人单位并不能以此为由，对违
纪劳动者随意处罚，劳动者的法定
权利更不能因此而一笔勾销，否
则，用人单位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
法律上的麻烦。

基层法院经对劳动争议案的梳
理发现，因劳动者违纪，用人单位
在具体处理过程中侵害劳动者合法
权利的有两种比较典型的情况：

一、将员工“小违纪”累计相
加予以重罚

我市某劳动部门曾受理这样一
起劳动争议案：某公司职工邱某因
曾有过上班时穿拖鞋、工作时未戴
工作帽、工作时间吃零食等各种

“违纪”行为，公司以“违纪”累
计相加已构成严重违纪，违反企业
的规章制度为由将其解聘。

根据相关法律，用人单位对违
纪劳动者确实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但这种违纪必须是“严重违反用人
单位的规章制度”。所谓“严重”，
是指不容易解决、很重要或很有影
响。但邱某的行为并没有达到相应
的程度。此外，根据相关法律，用
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劳动
纪律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
规章制度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
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
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
确定。如果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没
有履行相关程序，不能作为处罚员
工的依据，而将“小违纪”累计相
加视作“大违纪”，更缺乏法律依
据。

二、迫使违纪员工自泼污水，

以此为由给予处罚
某公司员工张某因几次上班迟

到，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解
除劳动合同。之后，张某苦苦哀
求，公司答应收回原决定，但要求
其按照公司的“说法”写一份书面
检查，在公司内张贴。在这份检查
中，张某的违纪事实被明显夸大，
甚至带有侮辱性，为保住工作，张
某只能违心照办。

之后，张某经一位朋友提醒，
寻求法律援助。律师在分析此案后
认为，该公司的行为已涉嫌侵犯张
某的名誉。新颁布的 《民法典》 明
确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
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
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
人的名誉。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
解释也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
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
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
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
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
誉权的行为。”在此案中，张某所
在的公司为“整治”纪律，利用其
强势地位，变相逼迫张某按其所规
定的具有侮辱性的内容自泼污水，
导致其声誉受损，构成侵犯名誉
权。在律师的帮助下，张某向公司
提出异议。后经调解，公司向张某
承认了错误，并自愿作了经济补
偿，这才没有造成更大的不利影
响。

严格规章制度，也要尊
重员工

在现实生活中，员工因各种原
因违反规章的现象经常发生，企
业按相关制度和劳动合同规定给
予一定的惩处完全必要。但一个
企 业 能 够 长 期 生 存 发 展 的 基 础 ，
除了严格规章制度，更重要的还
有 赖 于 发 挥 全 体 员 工 的 积 极 性 ，
因此，面对员工违规，应认真分
析原因，慎用处罚手段，即使必
须处罚，也不能与国家的法律法
规相冲突，否则，只能给企业自
身带来负面影响。

劳动者劳动者违纪违纪
用人单位能用人单位能否随意处置否随意处置？？

2020 年 9 月 ， 北 仑 的 徐 某 因
交通事故去世，其家属获得死亡
赔 偿 金 及 相 关 补 偿 共 140 万 元 。
但之后，共有 21 名曾向徐某提供
借款的债权人向北仑法院大榭法
庭起诉，要求徐某家属偿还借款
共计 98.1 万元。

徐某家属和众债权人就该笔赔
偿款能否用于偿还债务产生分歧。徐
某家属表示，徐某留下的这些债务系
其为归还赌债而借，家属并不知情，
且徐某去世前家中已变卖房屋用于还
债，至今仍未还清，家庭生活困难。
此外，这140万元是死亡赔偿金而非
徐某的遗产，两者在法律上的性质并
不相同，不能完全按照遗产处理。但
21名债权人中很多是老年人，因为急
于追讨欠款，情绪较激动。

为妥善处理该批系列案件，大
榭法庭与公安机关、街道成立诉前
纠纷联合化解专案组，分批与债权
人、徐某家属就债务清偿方案进行

商谈。经过多轮调解，徐某家属最
终同意拿出部分赔偿款，对徐某债
务按照固定比例进行清偿。

今年春节前，徐某家属将款项
汇入法院账户，专案组迅速组织债
权人与徐某家属逐一就借条等证据
进行核实，在金额确认无误后，各
方签订了调解协议。目前，该批系
列案件全部达成协议并履行完毕。

债务人死亡后，如何处理留下
的欠债是一件复杂的事。在这起纠
纷 中 ， 21 名 债 权 人 因 债 务 人 死
亡，与获得赔偿的家属产生了矛
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平
衡双方的利益，除了坚持基本的法
律原则，还要通过调解，促使双方
当事人消除隔阂、达成共识，如
此，才能维护债权人尤其是部分老
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保障死者家
属的生活，避免纠纷的激化升级，
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北缨）

债务人死亡获赔偿
债权人追讨欠款引争议

去年 10 月 8 日晚，翁某与朋
友 一 起 到 江 北 某 海 鲜 大 排 档 喝
酒，隔壁桌有三 男 三 女 也 在 喝
酒 。 其 间 ， 翁 某 喝 酒 较 多 ， 借
着 酒 劲 要 求 隔 壁 桌 其 中 一 个 女
子 陪 酒 ， 对 方 未 予 理 睬 。 之 后
不 久 ， 翁 某 再 次 要 求 该 女 子 陪
酒 ， 同 桌 的 男 子 遂 与 翁 某 发 生
冲突。

翁某仗着酒劲跑进了大排档
厨房，拿过一把亮闪闪的菜刀返
回酒桌，对方一看翁某这架势赶
紧起身准备离开。喝多了酒的翁
某 追 过 去 ， 迷 迷 糊 糊 间 认 错 了
人，拿着刀竟冲向路过的行人顾
某，受到惊吓的顾某摔倒在地膝
盖受伤，手机也摔破了。但翁某
还不消停，继续拿刀砍砸停在路
边的汽车，并用菜刀砍砸大排档
内桌子等物品。

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即赶来，
将翁某制服。酒醒后，翁某对自
己的行为感到非常后悔，他不停
地 为 自 己 辩 解 ， 当 时 是 喝 断 片
了，做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近日，江北法院审理此案后
认为，被告人翁某持凶器追逐他
人，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寻
衅滋事罪。由于其积极赔偿受害
人的损失，认罪态度较好，法院
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

中 国 自 古 就 有 “ 无 酒 不 成
席”的说法，酒是人际交往和释
放情绪的一种方式，小酌怡情，
但是豪饮不仅伤身，有时甚至会
引来法律的制裁。因此，无论是
亲朋聚会，还是各种商务应酬，
切记不能贪杯，避免“喝出来”
的官司和法律责任。

（吴姗）

““喝断片喝断片””持刀乱砍持刀乱砍 ““老酒包老酒包””获刑半年获刑半年

2020 年 4 月，鄞州某食品商
行从河南购进 700 多箱“百多利
红牛”，该产品外包装箱及罐体
上标有两头头部相抵的红色斗牛
的侧身图案、蓝色“红牛”文
字、蓝底白字“英国红牛维他命
饮料有限公司”。一个月后，鄞
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获了这批
商品，该商行受到了相应的行政
处罚。

今年 4 月 21 日 ， 红 牛 系 列
商标所有权人天丝医药保健有
限公司向鄞州法院起诉，要求
判令鄞州某食品商行以获利的
四倍数额赔偿其经济损失 4.8 万
元，以及相应的律师费、差旅
费等费用。

4 月 26 日 是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日。鄞州法院当日在审理此案后
认为，被告销售的商品包装与原
告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装潢构

成近似，明显具有攀附原告商
标、产品知名度的恶意，其行为
构成不正当竞争。且被告在因销
售侵犯“红牛”系列商标的商品
受到行政处罚后，仍向同一购货
商进购整体外观无明显区别的能
量饮料产品，重复侵权，应认定
为情节严重。

根据市场监管局的查处情
况、扣押清单等，鄞州法院认定
被告侵权获利共计 3913 元，考
虑到被告重复侵权的恶意，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判决被告以获利
数额的四倍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15652 元，以及为维权所支出的
律 师 费 等 费 用 1.5 万 元 ， 合 计
30652 元。

据了解，这是我市法院在知
识产权侵权案中首次根据惩罚性
赔偿的相关规定作出的判决。

（鄞法）

我市法院在知识产权案中
首次作出惩罚性赔偿判决

今年开始实施的 《民法典》
规定了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
情节严重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
惩罚性赔偿。为更好地实施这项
制度，最高人民法院3月2日公布
了关于惩罚性赔偿的司法解释，
并公布一批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
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典型案例。

长期以来，我国对侵权行为
实行的是填补性的赔偿制度，即
填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1993
年，我国在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中首次设立了惩罚性赔偿的
规定，这就是对经营者欺诈的

“一赔二”惩罚。2009 年，在
《食品安全法》 中又规定了“一
赔十”。在同年通过的 《侵权责
任法》 中，“惩罚性赔偿”这个
特定词组第一次在我国法律中出
现。2013 年，修改后的 《商标
法》规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
权，情节严重的，应予“一至三
倍”的赔偿，这是首次在知识产
权法领域引入具有惩罚性质的损
害赔偿制度。

2016 年 5 月 30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
出“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提高侵权代价和违法成本，震慑
违法侵权行为”。2018 年 3 月，
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强
化知识产权保护，实行侵权惩罚
性赔偿制度”。同年 11 月 5 日，
习总书记在首届进博会的演讲中
明确提出，“引入惩罚性赔偿制
度，显著提高违法成本。”随后
在 2019年修改的 《商标法》《反
不正当竞争法》、在 2020年修改
的 《专利法》《著作权法》 中，
都规定了对相关侵权行为，以

“一至五倍”来确定赔偿数额的
惩罚性赔偿制度。自此，我国在
专利、商标、著作权、反不正当
竞争和植物新品种权这五大知识
产权的法律保护中，全部作了惩
罚性赔偿的规定。

惩罚性赔偿主要针对故意和
严重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对于
普通的侵权行为，仍实行全面赔
偿原则，即按照权利人的损失、
侵权人的获利 （即违法所得）、
许可费的合理倍数、法定赔偿等
方式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

（作者为省律师协会知识产
权委员会主任、海泰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知识产权诉讼中的
惩罚性赔偿制度

吕甲木

要尊重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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